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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內容及程序之妥適性和合法性，主動提供晚會相關資料供外界

檢視和監督，若有恐涉刑事責任者也應儘速移送檢調查辦，並追

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文建會耗資二億一千五百萬元籌辦建國百年國慶音樂劇「夢想家」隆重落幕後，卻引來社

會各界質疑國慶「夢想家」音樂劇，有濫用限制性招標規定、涉嫌違法圖利、招標方式不

透明、得標金額過高，刻意分拆標案等問題。 

二、夢想家音樂劇也引起起部分藝術界人士批評，後續更引發相關人士按鈴告發文建會主委，

涉嫌圖利罪及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三、但行政院文建會似以辦理建國百年國慶晚會音樂劇一切合法，並將所有相關資料移送檢調

單位提供調查為由，而不再對事件再作說明。 

四、文建會不願對外說明相關疑義，也不願提供相關資料供外界檢視之作法，顯非負責任之作

為，恐將埋下紛爭與衝突的導火線。 

五、因此，本席強烈要求行政院應主動調查所有外界質疑之事項，檢討活動辦理內容及程序之

妥適性和合法性，主動提供晚會相關資料供外界檢視和監督，若有恐涉刑事責任者也應儘

速移送檢調查辦，並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五）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代言廣告日趨興盛，部分不實廣告內容嚴

重影響消費者權益，例如諸多減肥及健康產品跨大不實甚至有假

嫌疑。但國內現行法令對於代言人廣告不實的罰則不臻明確，致

使不實廣告爭議頻傳，明顯危害民眾健康與消費者之合法權益。

因此，建請政府相關單位應重新檢討並明定不實廣告代言人及見

證者應對消費者權益之侵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以加強化妝品，健

康食品，藥品，減肥食品等食品衛生廣告之管理，以有效嚇阻不

實廣告之代言，確保消費者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多數之消費爭議皆是因消費者誤信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之推薦而購買商品，例如史

雲遜生髮案.. 等。有鑑於國內保健食品廣告誇大不實，攻占各大報章雜誌版面與電視購物

台，致消費者糾紛層出不窮，政府相關單位應盡速修訂公平交易法，明定不實代言人對於

消費者之損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世界先進國家對於代言廣告都有明確規範，例如：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自 1972 年即已開始

實施廣告撥放的預審制度，所有代言廣告需先送審，確定代言人通過產品使用受益並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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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許可證後才可放映之外，依加拿大政府頒布的【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規定，代言不

實的見證人須負民事或刑事責任。因此對於我國廣告不實之浮濫，明確規範廣告代言人之

責任，行政院暨相關部會應儘速進行檢討與相關法令之修正，以為周全。 

（六）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日前發生外籍男子於我國境內遭女子控告

性侵後，卻同時因非法打工遭移民署遣返回國，造成報案後卻沒

了被告的情況，顯見移民署和警方之間的聯繫出現問題；若出現

重大犯罪，卻因機關間溝通的疏失，造成罪犯潛逃出境，實為重

大疏失，不僅事關我國政府執法尊嚴，更是無法向國人交代。本

席責成行政院警政署、移民署等相關單位，對此次事件進行深切

檢討，針對相關失職人員於一個禮拜內提出懲處名單，並以專案

報告檢討如何補強此一漏洞，避免再次縱容有犯罪嫌疑之外籍人

士離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新北市一名女子，不滿外籍男友對她拳打腳踢，先向移民署舉發前男友非法在台拘

留打工，把前男友送進收容所，之後又到醫院驗傷，控告前男友性侵；沒想到報案後第 3

天，外籍男友竟然就被遣返回美國，性侵案件頓時沒了被告。 

二、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妨害性自主罪由告訴乃論罪變成非告訴乃論罪，且性侵害案件

一旦成案，不能和解撤回，並有十年的追訴時效。顯見我國對於性侵害案件相當重視，然

而，卻因為警方和移民署之間的溝通出現問題，無法將外籍人士在台資訊同步化，竟草率

地將犯罪嫌疑者遣返出境，其疏漏之程度令人吃驚。 

三、本席要求第一、責成行政院警政署、移民署等相關單位，對此次事件進行深切檢討，針對

相關失職人員於一個禮拜內提出懲處名單。第二、相關單位應儘速提出專案報告，檢討未

來將如何補強此一漏洞，避免再次縱容有犯罪嫌疑之外籍人士隨意離境。 

（七）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網路上竟然可以買到管制的劇毒「氰化鉀

」！日前台中市東海大學一名男學生，疑似感情因素，透過網友

告知，上網買到號稱十分鐘內就能致命的氰化鉀劇毒服用，最後

因為氰化鉀不純，才保住一命；氰化鉀是是環保署管制的毒性化

學物品，必須先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製造才能輸入販賣，能

持有的大部分是化學工廠或醫院，為何在網路上就能如此輕易取

得？顯然環保署把關不嚴，防制上出了問題。本席建請環保署應


